
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公告 

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 2024

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于 2024 年 8 月 7 日以邮件通知全体独立董事，会议

于 2024年 8月 1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由独立董事牛翃主持，

应参与表决独立董事 3人，实际参加表决 3人。本次会议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及

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经与会独立董事认真讨论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与新疆晨番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 

公司实控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卢庆国为新疆晨番控股股东，因此公司与新疆

晨番构成关联方，拟与其发生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公司预计与新疆晨番进行的交易，主要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业务，本次将与

新疆晨番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调增为不超过 4,200 万元，是基于双方生产经营活

动需要，综合考虑后续业务合作的可能性进行的调整，调增后的预计最高交易金

额占公司收入比例不超过 1%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关联交易价格按照独立交

易原则，参考市场行情协商确定，定价原则合理；拟签订的合同或协议为公司制

式产品购销协议或合同，风险可控。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、表决程序符合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要求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

股东尤其是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不会影响到公司独立性，同意将上述关联

交易预计金额调整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》 

子公司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及商品价格波动特征开展套期保值业务，有利于提

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，增强财务稳健性，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

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已制定《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》，明确

了审批流程、风险防控和管理等内部控制程序，对公司控制套期保值业务风险起

到了保障的作用。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仅用于降低或规避原材料及相关产品价格

波动等风险，不作为盈利工具使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同意将

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

独立董事：牛翃、戴小枫、厉梁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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